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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0        证券简称：海信视像       公告编号：临 2021-049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房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1.05 亿元（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的实测面积确定

的购房款为准）购买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房地产公司”）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 567 号的海信·辽阳路 7 号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2号楼 14层至 21层部分房屋（以下简称“标的房屋”），规划建筑面积

共计 4660.88 平方米（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的实测面积为准）。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子公

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次数累计为 1 次，交易金额为 2067 万元人民币；与不同关联

人进行的购买房屋类关联交易的次数为 0次。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同时进一步优化员工公寓环境，公司与海

信房地产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签订《关于购置海信·辽阳路 7 号部分房屋

的框架合同》，拟认购海信房地产公司位于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 567 号的海

信·辽阳路 7号项目 2号楼 14层至 21层部分房屋，以用作本公司员工公寓。 

（二）公司控股股东为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集团控

股公司”），海信房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海信集团控股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海信房地产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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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 3,000万元以上，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达 5%以上。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海信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同意了公司与海信

房地产公司签订《关于购置海信·辽阳路 7 号部分房屋的框架合同》以及在该项

合同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和海信房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海信集团控股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的规定，海信房地产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贾少谦 

3.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口路 88号 

6.主要办公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17号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2645978086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装饰装潢设计、施工；房产中介咨询、信息服务，

房产置换、买卖、租赁、产权代办（限分支机构房产中介经营分公司经营），经

济技术咨询。 

9.主要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持有海信房地产公司约 59.76%的股权，为

海信房地产公司控股股东。 

https://www.qcc.com/pl/p6ed6fb5888ba67594067aada7d7f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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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财务状况： 

海信房地产公司最近三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2020 年度，海信房地产公司

母公司口径经审计营业收入 4.40亿元，净利润 33.99亿元，资产总额为 157.32

亿元，净资产为 78.48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房屋：海信·辽阳路 7号项目（《预售许可证》取得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证号为青房预字（2021）第 071 号）2 号楼 14 层至 21 层部分房

屋，共计 115套。 

（二）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三）交易标的所处位置：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 567号。 

（四）标的房屋不存在抵押、质押和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五）规划建筑面积：共计 4660.88平方米（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的实

测面积为准）。 

（六）交付形式：标的房屋带装修交付，交付标准按照双方的具体业务合同

中约定的交付条款确定。 

（七）标的房屋预计 2024年 6月交付使用（本项目所有房屋交付时间相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项目为海信房地产公司面向公众对外公开发售的新售（在售）楼盘。本次

交易价格在与市场可比楼盘比较以及海信房地产公司对外公开售价的基础上，按

照公平、合理原则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乃双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交易双方： 

甲方：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及标的房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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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坐落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辽阳西路 567号； 

2、标的房屋共计 115 套，规划建筑面积共计 4660.88 平方米（最终以政府

相关部门核准的实测面积为准）； 

3、标的房屋带装修交付，交付标准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业务合同中约定的

交付条款确定。 

（三）标的房屋价格及付款方式 

1、标的房屋总价款为不超过人民币 1.05 亿元（最终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的

实测面积确定的购房款为准）； 

2、付款方式：乙方以自有资金一次性支付房款，具体付款方式按照双方签

署的具体业务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条款确定，具体付款时间不逊于甲方向独立第三

方销售项目房屋的付款时间要求。 

（四）其他事项 

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合同，承担相

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具体业

务合同最晚签订时间不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合同，

如有冲突，以本合同规定的条款为准； 

2、本合同（及其任何之修订）需经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加盖双方合同专用

章批准而作出； 

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文本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的签订地点为青岛市崂山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

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同时进一步优化员工公寓环境。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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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会议以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了公司与海信房地产公司签订《关于购置海信·辽阳

路 7号部分房屋的框架合同》以及在该项合同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程

开训先生、贾少谦先生、代慧忠先生、刘鑫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及本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获悉并认可本议案，认为： 

本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员工公寓环境。公司

与海信房地产公司之间拟进行的本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

合同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的

情况。本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6日 


